
新北市醒吾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國中部】新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110年 12月 14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3月 6 日招生會議修定 

112年 11月 21日行政會議修定 

113年 2月 19日行政會議修定 

113年 11月 26日行政會議修定 

一、目的：為鼓勵應屆畢業生且成績優異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辦法。 

二、對象：本校 114 學年度國中部入學新生。 

三、獎學金種類： 

名  稱 獎學金 條  件 備  註 

超級 

早鳥專案 

第一學期 

減免雜費

29,999 

即日至 114年 2月 28日 

114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報

名，並依照本校規定時間完

成新生入學報到程序，   

始 具 有 領 取 本 專 案 資   

格。（需唸完一學年） 

早鳥入學 5,000 即日至 114年 4月 30日 
1、核發國七上學期 

2、須依照本校規定時間完 

   成新生入學報到程序， 

   始具有領取本獎學金資 

   格。 
優先入學 3,000 114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在校生弟妹 5,000 國、高中同校適用 

1、弟妹提出申請。 

2、日常生活表現須為正向 

   積極且無記過處分者。 

團體報名 

(可搭配 

早鳥入學或

優先入學) 

3,000 3人(含)以上完成團體報名 

3名(含)以上親友或同學

至本校完成團體報名每人

可獲 3,000元學習補助金 

5,000 5人(含)以上完成團體報名 

5名(含)以上親友或同學

至本校完成團體報名每人

可獲 5,000元學習補助金 

10,000 10人(含)以上完成團體報名 

10名(含)以上親友或同學

至本校完成團體報名每人

可獲 10,000元學習補助金 

成績優異 

入學辦法 

三年學雜

費全免 

新北市、台北市「學習卓越市

長獎」或其他縣市縣長獎 

1、適用本辦法者，自第二

學期起，前一學期七大學

習領域總成績須達 85 分以

上，且日常生活表現須為



二年學雜

費全免 

新北市、台北市局長獎或其他

縣市局長獎 

正向、積極且無記過處分

者，得免繳交學雜費。 

2、與前學期總成績相比，

學期總成績有進步者另頒

發成績進步獎學金。 

3、中途離校者停止適用本

辦法。 

一年學雜

費全免 

新北市、台北市或其他縣市議

長獎 

四、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時亦同。 

 

 

 

醒吾高中 114學年度國中部新生報名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1.男 2.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身份別 1.一般生  2.原住民 

家長姓名  關係  電話(宅) (   ) 

家長手機  
目前就讀本校

兄姐姓名 
 

部

科  年級    班 

畢業國小 

 

            縣市         國小   六   年       班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
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報名管道 
□本校網站  □海報      □招生博覽會  □招生說明會 

□親友介紹  □國中學校  □體驗營      □其他：          

備  註 

填寫報名表後，請將報名表傳真至本校教務處（傳真：02-8601-4637），亦可將此表 E-

mail至本校註冊 min425@swsh.ntpc.edu.tw，或掃描下方 QR CODE進行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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